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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离婚后仍以儿媳身份接受财产遗赠
——法院判决隐瞒婚变事实遗赠无效

怀着让儿子儿媳和好如初的愿望，老人立下《遗赠》，将房产与存款留给儿媳。然而，当时的老人并不知晓儿媳即将和儿子离婚。这

种情况下，遗赠还有效吗？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遗赠纠纷案。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陆某甲与梁某夫妇育有儿子陆某

乙。1997年，陆某乙与韦某登记结婚。

共同生活多年后，二人感情破裂，于

2015年8月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并对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

但在离婚判决送达后不久，2015年

8月19日，陆某甲与梁某共同立下《遗

赠》，决定将夫妇二人名下位于老家的

一处房产及梁某银行存折内的存款余

额赠与韦某，而此时，陆某乙与韦某的

离婚判决尚未生效。

然而，2015年9月，继承事实尚未发

生，韦某便以代理人的身份，将梁某存折

中的20万元存款转入了自己的账户。

此后，韦某将户口迁出。

2023年，陆某甲病逝，矛盾也随之

而来。2024年年初，梁某另立遗嘱，明

确表示撤销此前对韦某的遗赠，并指定

其子陆某乙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因

协商未果，梁某与陆某乙作为共同原

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15年

所立的《遗赠》无效。

原告梁某、陆某乙诉称，陆某甲与

梁某立下《遗赠》时，仍以为韦某是陆某

乙的妻子，期望其能履行赡养义务，为

二老养老送终。然而，韦某自 2015 年

搬离后，从未对老人尽到赡养责任，甚

至在老人生病期间也未曾探望。

直至2023年陆某甲因生病需支付

医药费时，家人才发现，韦某已经擅自

将梁某名下的 20 万元存款转走。梁

某、陆某甲、陆某乙三人曾多次向韦某

追讨该笔款项，均遭拒绝。为此，病逝

前的陆某甲及梁某均决定撤销对韦某

的遗赠。

韦某辩称，该《遗赠》系二位老人经

充分考虑后自愿签订，不存在欺诈，应

受法律保护，并且梁某仅有权撤回自己

份额的遗赠，无权撤销陆某甲的部分，

自己仍有权继承陆某甲的遗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

在于案涉《遗赠》是否有效。关于本案

法律适用，因案涉《遗赠》成立于 2015

年，属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行为，

故应适用当时有效的继承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

根据原继承法有关规定，公民可以

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

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遗嘱必须表示遗

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

遗嘱无效。陆某甲、梁某立下《遗赠》时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该《遗赠》为

陆某甲亲笔书写，形式上符合自书遗嘱

的规定。

然而，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存疑。

据承办法官介绍，家庭关系通常是

立遗嘱人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

的重要考量因素。

韦某作为儿媳，在陆某甲与梁某立

下《遗赠》时，其与陆某乙的离婚诉讼已

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并送达，双方婚姻

关系处于即将解除的特殊时期。韦某

有义务将此重大事实告知二位老人，但

其未能举证证明已履行该义务。

结合两位老人《遗赠》中仍使用“我

们儿媳”的称谓、见证人证言及梁某本

人的陈述，陆某甲、梁某立下《遗赠》时，

韦某未如实将其与陆某乙已解除婚姻

关系的真实情况告知陆某甲、梁某的事

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而此举对于陆某

甲、梁某作出财产处分决定存在重大影

响，也导致二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

表示。

其次，根据韦某本人的陈述，老人

遗赠财产的目的在于让她“不要走了”，

这表明，该《遗赠》具有维持家庭关系、

希望韦某能继续共同生活并提供照料

的明确目的，实质上属于附条件的赠

与。韦某在离婚后并未与老人继续共

同生活，使得《遗赠》所附的前提条件无

法实现，二位老人的目的已然落空。在

此情形下，不应认定该《遗赠》发生法律

效力。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陆某甲、梁某于

2015年8月19日所立《遗赠》无效。

被告韦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遗嘱或遗赠必须表示遗嘱人的

真实意思，这是法律保障公民财产

处分权的核心要求。

本案中，陆某甲与梁某的《遗

赠》被确认无效，关键在于立遗嘱人

的真实意愿受到了重大影响。

具体而言，受遗赠人韦某在陆某

甲与梁某立下《遗赠》时，已经通过诉

讼与老人的儿子陆某乙解除了婚姻

关系，这一重大事实直接改变了双方

的身份关系和法律权利义务。

然而，韦某并未及时将这一情

况如实告知陆某甲与梁某，致使两

位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以韦

某“儿媳”的身份认知作出财产处分

决定。这种基于错误认识作出的意

思表示，不符合法律关于“意思表示

真实”的必备要件。

一份有效的遗嘱，不仅需要形式

合法，更重要的是必须完全出自立遗

嘱人真实、自主的意愿。任何通过隐

瞒、欺骗等方式影响立遗嘱人真实意

愿的行为，都将导致遗嘱效力的瑕

疵。这既是对财产处分自由的保障，

也是对家庭诚信关系的维护。

以案释法筑牢
野生动物保护防线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这

么严重的后果，通过检察官的以案释

法，我认识到了猎捕狗獾对生态环境的

重要影响，我知道自己违法犯罪了，很

后悔，今后一定遵纪守法。”2025 年 11

月21日，一起非法狩猎案的被告人邢某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2025 年 6 月（根据《陕西省林业局

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禁猎期的通

告》，每年 3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为陆生

野生动物禁猎期），邢某驾车至陕西省

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屽村、杜家塬村道

的两处麦地旁，使用禁用工具猎夹，猎

捕到4只亚洲狗獾（系国家“三有”保护

动物）准备回家做獾油。因在回家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被民警查获，民警在现场

扣押及在其家中查获5个猎夹。

到案后，邢某供述，当地庄稼地里

时常出现獾糟蹋地里的玉米，他曾经

猎捕过几只獾，有的吃了，有的卖了，

后来听说獾油能治疗烧伤，就猎捕了4

只獾。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

送至铜川市王益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以涉嫌非法狩猎罪

对刑某提起公诉。针对邢某提出的狗

獾破坏庄稼以及村民对非法狩猎罪相

关法律规定不了解的情况，该院决定

邀请辖区各乡镇代表观摩庭审，以案

释法，增强群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法

律意识。

2025 年 11 月 21 日，法院公开审理

该案。庭审当天，各乡镇街道办代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受邀

旁听。庭审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

时，向旁听人员宣讲了“三有”保护动物

的含义、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猎捕的三

类特定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罪的构罪条

件以及法律后果。鉴于邢某认罪悔罪，

结合其猎捕数量、造成的后果，检察机

关建议对邢某从轻处罚。法院经审理，

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以非

法狩猎罪判处邢某管制三个月，作案工

具予以没收。

据《检察日报》

“没想到拒不支付工资
真的会被判刑”

据《法治日报》

“我没想到拒不支付工人工资真的

会被判刑……”近日，A 装修公司法定

代表人平某因拒不支付工人薪资，经安

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

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2024年8月，平某承接鸠江区某酒

店装修工程，合同总造价166.18万元。

截至当年10月27日，平某从发包方处

领取115.2万元工程款，除支付材料费

用以外，仅将 15 万元用于支付工人工

资，尚拖欠刘某等 10 余名工人工资

26.06万元。刘某等人多次向平某讨要

工资，平某以拒接电话、拒回信息、逃匿

等方式对工人的薪资诉求置之不理。

2024 年 11 月，刘某等人见讨薪无

望，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职能部门核

实相关情况后，于2025年1月下达限期

整改指令书，责令平某限期支付拖欠的

工资，然而平某依然拒不支付，随后劳动

保障部门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

2025年3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5月

将案件移送至鸠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过程中，办案检察官构建“资

金链+行为链”双重证据体系：一方面，

全面梳理平某的微信支付明细、银行流

水等数据，锁定115.2万元工程款的收

取记录与大额赌资支出流向，从而直接

证实其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的主观

故意；另一方面，逐一核查工资发放记

录，走访施工队组长及相关工友，比对

施工进度表与工资明细表以确认事实，

精准认定了欠薪数额和人数。7月，鸠

江区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对平某提起公诉。

该案办结后，鸠江区检察院持续履

行检察职能，通过开展模拟法庭、送法

进企业和社区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同时，为被欠薪工人积极提供法律支撑

和情绪疏导，引导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

自身权益，避免过激维权行为发生，在

司法办案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据《检察日报》


